1、面试考生于2015年8月13日上午7:00应凭《笔试考试准考证》、《身份证》、经安检后按时到指定地点（侯考签到室）报到，并进行签到，8:00未到者，取消面试资格。
    2、面试考生参加面试的先后顺序，通过签到抽签决定。
    3、考生只准携带准考证、身份证。考生不得携带辅导资料、电脑、手机通讯工具、录音录像设备等违禁物品。
4、8:00开始，考生按规定时间从候考室依序进入面试室。
5、考生进入面试室前，应主动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摄像。将准考证、身份证交工作人员装入信封密封、盖章，并由考生本人将密封信封交面试室门口武警保管。考生在离开摄像点至完成面试回到物品存放处之前，不得私自拆开信封。
6、考生进入面试室，应主动出示面试序号牌，并向评委报告自己的面试顺序号。考生不准介绍本人的姓名、准考证号、工作单位、报考岗位、籍贯以及其他个人相关情况，否则，取消面试讲课资格。
    7、考生进入面试室后，主考发出开始指令后即开始计时。面试时间10分钟。
    8、考生面试时，使用普通话。
9、面试结束指令发出后，即停止面试讲课。考生将使用过的草稿纸和面试顺序号交给评委后，退出面试室。
10、考生退出面试室后，从面试室门口武警处取回装有个人证件的密封信封，从西楼道离开，在一层楼梯口经安检人员查验密封信封完整性，进入物品存放处，领取个人物品，离开考点。不得在考点及附近逗留、喧哗。
    11、面试考生应服从评委及工作人员的管理工作，不得在考场内走动与喧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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